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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十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 2021 年关联交易暨资金占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事项一：2021年 5月 19日，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南京天祥智能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周转需要，临时向公司借款 46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

公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该事项构成资金占用。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20日收到归还的全部本金 46万元及利息 25,836.66元（包括 2021年期间

利息 17,403.33元和 2022年期间利息 8433.33元）。 

事项二：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董事张静秋、董事吴天文、董事匡浩峰、

监事汤春燕、股东谢庆平、股东李惠军、股东夏文宏分别向公司提供有偿借款

120万元、100万元、256万元、15万元、200万元、50万元、25万元，合计 766

万，借款利率根据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为年息 7.76%。 

事项三：2021年 12月，公司与南京天祥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

同，将公司持有的 6项软件著作权销售给南京天祥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6项

软件著作权经评估（除税）销售价格为 405.50万元。 

事项四：2021年，公司将 2020 年预付南京北优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100万

转为对其借款，并按年利率 6%收取利息，2021年 12月南京北优铭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归还借款 100万；2021年，向南京北优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出借经营活动

资金 9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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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2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

充确认 2021年关联交易暨资金占用的议案》。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本议案直接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京天祥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阳江镇永和路 5 号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阳江镇永和路 5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滕承武 

实际控制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张静秋、吴天文和谢庆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营业务：智能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垫资产品研发、销售、维修及相关

技术推广、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张静秋、吴天文和谢庆平控制下的企业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京北优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双高路 168 号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双高路 16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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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无  

注册资本：100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技

术进出口；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消防设施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金属结

构销售；五金产品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通信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

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直接持股 33% 

 

3. 自然人 

姓名：张静秋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嵩山路 139 号 1-902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 

 

4. 自然人 

姓名：吴天文 

住所：常州市天宁区丽景花园 8-401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 

 

5. 自然人 

姓名：匡浩峰 

住所：南京市白下区瑞金路 1-58 号 1-307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 

 

6. 自然人 

姓名：谢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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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99 号 8-202 

关联关系：公司一致行动人 

 

7. 自然人 

姓名：汤春燕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五台花园 8-704 

关联关系：公司监事 

 

8. 自然人 

姓名：李惠军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西石坝街 27 号 4-402 

关联关系：公司股东 

 

9. 自然人 

姓名：夏文宏 

住所：无锡市崇安区留芳声巷 16 号 701 

关联关系：公司股东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事项一：经双方协商约定利率按照基准利率上浮一定比例，利率定为 6%，利率

水平公允。  

事项二：上述关联交易是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有偿提供借款，借款利率根据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确定为年息 7.76%，系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为公司发展提供资金支

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事项三：根据评估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事项四：经双方协商约定利率按照基准利率上浮一定比例，利率定为 6%，利率

水平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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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事项一：2021年 5月 19日，南京天祥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周转需

要，临时向公司借款 46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公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

取利息利率，并于2022年4月20日收到归还的全部本金46万元及利息25,836.66

元。 

就上述关联方占用的资金情况，根据关联方与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按照基

准利率上浮一定比例，年利率定为 6%，计算资金占用费用，由关联方向公司进

行补偿。 

事项二：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向关联方借款并签署《借款协议》，双方在

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约定借期一年，借款年利息 7.76%，其中由公司直

接在应付利息中代扣代缴个税、增值税及附加约为 1.76%，公司直接付款给关联

方的部分为借款本金的 6%。 

事项三：公司 2021年 12月与南京天祥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技术转让（软

著申请权）合同》，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公司转让 6项软著达成协

议，6项软件著作权经评估（除税）销售价格为 405.50万元。 

事项四：为支撑南京北优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经营需求，公司与其签署《借款协

议》，2021年向其出借 1,000 万元，借期壹年，以实际到帐时间起算，借款利

率为 6%。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的影响 

事项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占用资金及利息已归还公司，该项资金占用未对公

司的经营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公司将以此为鉴，深入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

规及其他规则制度，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水平，确保公司合法合规经

营。 

事项二：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

营及长期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

存在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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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三：本次关联交易一方面为促进公司知识产权不断升级换代，另一方面为满

足关联方业务外延扩大的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经营不存在

重大影响。 

事项四：本次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的正常拆借，为了满足关联方业务拓展过程中

对资金的需求，对公司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 

 

（二）整改措施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切实保护公司资金安全，最大程度保障投资者利益，公司采

取以下整改措施： 

1、根据变相资金占用金额与占用时间，按照基准利率上浮一定比例，利率定为

6%，计算资金占用费，由占用方对公司进行补偿，并于 2022 年 4月 20日收到资

金占用费用 25,836.66元。 

2、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和学习，

对《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则、

制度等进行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合规意识，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六、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十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江苏十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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